
立法會一題︰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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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今日（一月十六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朱凱廸議員的

提問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答覆： 

問題： 

  廉政公署早前完成調查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與 UGL 

Limited 簽訂協議，並於在任期間收受該公司款項的案件。律政

司於上月發表聲明，表示仔細考慮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後，認

為沒有足夠證據對梁先生提出檢控。律政司作此決定前沒有尋

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，有別於律政司過去處理關於梁錦松、

許仕仁、林奮強、曾蔭權和湯顯明等時任或前任高層公職人員

的案件的做法，引起部分市民非議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（一）鑑於律政司在上述聲明指出，「……梁振英與 UGL 就有

關 UGL 收購戴德梁行的談判亦符合戴德梁行的利益」，律政司

達致該結論的事實基礎是否包括戴德梁行表明其利益沒有受損

的書面意見； 



  

（二）鑑於律政司曾在三篇其於二○一二和二○一三年發出的

聲明中指出，如案件性質敏感，會在作出檢控決定前尋求外間

大律師的法律意見，現任律政司司長自上任以來，有否修改此

做法；如有，詳情及原因為何；如否，為何司長回應記者提問

時說「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，我們才會外判」；及 

  

（三）鑑於律政司的「不檢控決定」引起部分市民非議和質疑

（包括該決定是否與梁先生的國家領導人身分有關），律政司

會否盡快尋求外間大律師的法律意見，然後覆核「不檢控決定」？ 

  

答覆： 

  

主席： 

  

  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三條規定，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「主管

刑事檢察工作，不受任何干涉」。 

  

  這項獨立性受《基本法》保障，可確保律政司的檢控人員



獨立行事，不受政治或其他不當或不必要的壓力左右。身為律

政司的首長，我有憲制責任和職責就刑事檢控工作作出決定及

監督該方面的工作。 

  

  律政司頒布的《檢控守則》詳述了檢控人員的獨立性及角

色。 

  

  第 1.1段說明「檢控人員行事須以廣大公眾的利益為依歸，

但作為『秉行公義者』則獨立自主。在作出決定和行使酌情權

時，檢控人員必須根據法律、可接納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、控

方已知的其他相關資料，以及任何適用的政策或指引，公正理

智地行事」。 

  

  第 1.2 段說明「檢控人員不得受下列因素影響： 

  

（a）任何涉及調查、政治、傳媒、社群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； 

（d）對政府、任何政黨、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

影響；以及 

（e）傳媒或公眾對有關決定的可能反應。」 



  

  律政司一貫堅守專業精神，不偏不倚、無畏無懼、一視同

仁。進行法律討論時，絶對不會作政治或其他無關的考慮，討

論內容必須保密。 

  

  檢控與否的決定，必須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法律進行客觀

和專業的分析，並按照《檢控守則》行事。作出檢控決定時須

考慮的因素及驗證標準，已詳列於《檢控守則》第 5 章。根據

《檢控守則》第 5.3 至 5.5 段，控方須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進

行檢控，並以根據有關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為驗證標

準；如有充分證據進行檢控，控方繼而須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

合公眾利益。 

  

  就問題所述的個案，律政司已於二○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

發出聲明，指出經仔細考慮廉政公署提交的調查報告及相關資

料後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。這項決定，同樣是按上述

的原則作出，並沒受涉案人士的身分或政治因素影響。 

  

（一）問題涉及了案件的細節。我不能談論個別案件。同時，



亦考慮到有關個案正進行司法覆核程序，我不可亦不能就該決

定的細節作任何回應或補充。我想強調，根據《檢控守則》第

23.4 段，在某些情況下，給予理由可能有違公眾利益或並不適

當，如因法律專業保密權和個人私隱問題等。須特別注意的是

（c）項，即「給予理由可能會對司法工作造成不良影響（尤其

是在決定不提出檢控時，案件備受公眾討論，可能構成公審，

導致沒有刑事司法程序保障）」。 

  

（二）把刑事案件外判，分為作出檢控決定前和檢控後兩部分。

就前者而言，律政司的一貫做法是由司內人員作出是否檢控的

決定。當案件涉及司內人員，將案件外判尋求外間法律意見是

合適的做法。此外，按案件的需要，正如律政司過往在立法會

提及，一般而言，律政司可以在下述情況下將案件外判，（由

於時間關係，我不會逐一讀出）： 

  

（a）案件需要專家協助，而司內並無所需技能； 

（b）司內並無合適的律師就案件代表香港特區出庭； 

（c）基於案件的大小、複雜程度、申索金額和所需時間而認為

有需要把案件外判； 



（d）認為案件適宜尋求獨立外間大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或服務，

以免可能予人有偏袒的觀感或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； 

（e）基於案件的連貫性和減低開支的需要；以及 

（f）案件涉及司內人員而需尋求法律意見或進行法律程序。 

  

  問題提及律政司在二○一二年及二○一三年發出三篇有關

案件性質敏感的聲明。根據記錄，其中有兩宗案件都是在沒有

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相關的檢控決定，可見案件性

質敏感與否，從來都不是硬性需要外判的指引。 

  

  將案件外判尋求法律意見，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。在過

去三年，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每年平均提供逾 13,000次法律指引，

撇除涉及律政司人員的案件，在作出檢控決定前有尋求外間法

律意見，在二○一八年、二○一七年及二○一六年分別是 0 宗、

一宗及 0 宗。可見絕大部分的案件均是律政司在沒有尋求外間

法律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檢控決定。 

  

（三）律政司的檢控決定，完全是依據證據、《檢控守則》和

適用法律而作出。檢控決定已作出。如執法機構有原因如發現



新證據，認為需要再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，我們會處理。 

  

  多謝主席。 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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